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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類投保單位之保險對象及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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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及投保單位

類別
保險對象

單位
被保險人 眷屬

1

受僱者(含外籍員工)      
公職人員
雇主或自營業主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直系血親尊親
屬、配偶、子
女、孫子女、
外孫子女

所屬機構、雇主或團體

2
職業工會會員
參加海員總工會或船長公會為會員之外僱船員

同上 工會

3
農、漁民、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
為甲類會員

同上 農、漁民

4

義務役軍人、軍校軍費生及無依軍眷及撫卹遺
眷、服替代役期間之役齡男子
受刑之執行、保安處分、管訓處分之執行者

無

國防部指定單位
由內政部指定單位
法務部(國防部)指定單
位

5 低收入戶成員 無 鄉、鎮、市、區公所

6
榮民或榮民遺眷
前項被保險人及眷屬以外之家戶戶長或代表

同第一類 鄉、鎮、市、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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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投保單位之保險對象 1-1

➢ 雇主、專技人員自行執業者、受僱者為第一類被保險人

(§10)

➢ 第一類被保險人不得為第二類、第三類、第四類及第六

類被保險人(§11) 

➢ 具有被保險人資格者不得以眷屬身分投保(§11)

➢ 合於社會救助法規定的低收入戶成員，不論有無工作，

得以第5類被保險人身分於其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

區)公所投保。

被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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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投保單位之保險對象 1-2

➢ 無職業之配偶或直系血親尊親屬(§2)

➢ 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卑親屬➔

未滿18歲且無職業，或年滿18歲無謀生能力或仍在學就讀且

無職業，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健保法§2、細則§6及§21)：

1.在學就讀且無職業（S）

2.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P）

3.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且不能自謀生活（A）

4.罹患符合本法所稱重大傷病且無職業（H）

5.應屆畢業自當學年度終了之日起一年內且無職業；服兵(替代)役退
伍，自退伍日起一年內且無職業（G）

眷屬Ⅰ

(※繼父母或繼子女須有法院公證或戶籍登記收養事實)

註:依112年1月1日修正施行之民法第12條規定，滿18歲為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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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投保單位之保險對象 1-3

眷屬Ⅱ

➢ 二位以上被保險人之眷屬，應依下列順序，擇一被保險
人依附投保 (細則§18) ：

1. 配偶或「一親等」直系血親(父母、子女 )
(配偶及子女為同為第一順位，可擇優加保）

2. 「二親等」直系血親

3. 「三親等」以上直系血親卑親屬

註：二(含)親等以上直系血親尊、卑親屬依附加保，另需檢附「跨親等依附
」聲明書及身分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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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投保單位之保險對象 1-4

➢ 難以隨同被保險人辦理投保及退保之情形 (細則§18) ：

一、父母離婚、分居、行蹤不明或未盡扶養義務，由祖父母扶養

二、子女行蹤不明或未盡扶養義務，由孫子女扶養。

三、非婚生子女由祖父母扶養。

四、持有保護令或出示警政、社政機關介入處理及其他經保險人認定
證明文件之家庭暴力被害人。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

眷屬Ⅲ

⚫ 保險對象有前項情形，且無其他應隨同投保之被保險人時，

應以第六類被保險人身分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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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保資格 1-5

➢ 1.受僱者 (符合以下資格者均自受僱日起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1.1本國籍人士：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

1.2外籍人士：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者

➢ 2.雇主、自營業主、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2.1本國籍人士：最近2年內曾有參加本保險紀錄或參加本保險前

6個月繼續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詳參P11)

2.2外籍人士：領有居留證明文件且在臺居留滿6個月

(例外情況:詳參P14)

被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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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保資格 1-6

➢ 1.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最近2年內曾有參加本保險紀錄或參

加本保險前6個月繼續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 (§8、§9)範例P11

➢ 2. 新生兒及嬰幼兒依附加保:

眷屬（應自符合加保資格之日起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本國籍 外籍

1. 臺灣地區出生➔出生日 1.在臺灣地區出生且領有居留證明文件➔出
生日。

2. 國外出生➔初設戶籍滿6個月之日 2. 國外出生且領有居留證明文件➔在臺居留
滿6個月之日

▲特例：符合【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
23條規定者（詳參P14）➔領有居
留證明文件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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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本國籍人士-戶籍遷出退保後重新設籍- (非受僱者)

加保資格 1-7

案二 : 113/04/01戶籍遷出退保，115/02/13重新設籍，加保日？

Ans：115/02/13加保 (自設籍日)

案一戶籍遷出退保日至重新設籍日超過2年-應等待6個月

案二戶籍遷出退保日至重新設籍日未超過2年

112/06/20 113/04/01 115/02/13
戶籍遷出退保日(案例一) 戶籍遷出退保日(案例二) 重新設籍日

案一 : 112/06/20戶籍遷出退保，115/02/13重新設籍，加保日？
Ans：115/08/13加保（115/02/13 +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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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保資格 1-8

➢ 外籍人士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應自符合
以下加保資格之日起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健保法§9、
細則§8)

➢ 在臺居留滿6個月➔

1. 連續居住達6個月

2.或出境一次未逾30日，其實際居住期間扣除出
境日數後，併計達6個月之日應辦理健保投保
(案例詳參 P13)。

外籍人士(非受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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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外籍人士(非受僱者)-連續居留滿6個月

入境 出境 入境 出境 入境 出境

114/1/1113/12/28 3/2 5/1 5/10 9/24 10/30

取得居留證(至7/1前僅能出境一次且<30日) 符合加保資格日

範例:保險對象入境後，自114/1/1取得居留證，需連續居留滿6個月

A段 114/1/1起6個月內(7/1)，僅能出境一次且日數<30日 不符規定

B段 自114/3/15起6個月內(9/15)，僅能出境一次且日數<30日 符合規定

加保日為114/9/15+9天(出境日數)=114/9/24

加保資格 1-9

⚫ 凡符合「連續居留滿6個月」或「合計居留滿6個月且其中僅出境一
次未逾30日」的條件之一，應參加健保

Ａ

Ｂ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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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保資格(例外) 1-10

外籍人士身分 專業人才 眷屬

受聘僱之

1.外國專業人才

2.特定專業人才

3.高級專業人才

應自受僱日起，由聘僱單位（雇主）

為其辦理投保（檢附勞動部或教育部

之工作許可及居留證明文件）。

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

理生活之成年子女，應依附被保險人自領

有居留證明文件之日起辦理投保 （檢附眷

屬居留證明等）。

具雇主或自營業主身分:

1.特定專業人才

2.高級專業人才

自具雇主或自營業主身分之日起辦理

投保（檢附就業金卡或梅花卡）。

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

理生活之成年子女，應依附被保險人自領

有居留證明文件之日起辦理投保（檢附眷

屬居留證明等）。

1. 非受聘僱之外國專業人
才

2. 非受聘僱且不具雇主或
自營業主身分之特定專
業人才、高級專業人才

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者，應自

在臺居留滿6個月之日起參加健保

（檢附居留證明文件，洽居留地之鄉、

鎮、市、區公所或其他適法身分之投

保單位申報加保）。

•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者，應自在

臺居留滿6個月之日起參加健保。

• 自106年12月1日起，在臺灣地區出生且

領有居留證明文件的外國籍新生嬰兒，

應自出生日起參加健保。



外籍人士領換新式統一證號居留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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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式居留證範例：
正面 背面- 有舊式統一證號

➢ 外籍人士已換發新式統一證號之居留證，如「舊證號」健保卡仍

可使用-可沿用加保及就醫，不強制換發新證號健保卡。

➢ 辦理外籍人士之健保異動(薪調或轉出)，請參考健保署提供之最

近一期【保費計算明細表】之「居留證號」，請正確填報證號完

成相關異動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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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保單位異動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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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保單位變更事項

變更【投保單位之名稱、證照地址、負責人】應於15日內填具
投保單位變更事項申報表(B表)及主管機關核准變更證照文件影
本、負責人身分證影本➔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投保單位之【通訊地址、電話、傳真、電子郵件信箱】(務必即
時更新)➔不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 投保單位有停業、歇業、解散或裁撤情事時➔
應於15日內以書面並檢附相關證件（主管機關核准函、在保員工及
負責人轉出表），辦理所屬保險對象之異動申報手續；復業時亦同
（主管機關核准函、加保表）。

投保單位變更相關規定

⚫ 以上除負責人變更外，皆可透過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申報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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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單位變更-填表範例

務必加蓋
公司大小章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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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業務組

北區業務組

服務轄區➔依投保單位之【通訊地址】劃分

辦理健保業務➔應洽【所屬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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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險對象異動與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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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保單位應於保險對象合於投保條件之日起3日內向保
險人辦理投保，被保險人之眷屬，應隨同被保險人辦
理投保及退保(§15、細則§29) 。

➢ 雇主、自營業主、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應以雇主或一類被保險人身分於工作單位投保

➢ 受僱者：應以員工身分於工作單位投保

加保相關規定 3-1

⚫【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已可辦理外籍人士網路加保，

請多加利用網路辦理員工及眷屬投保作業。



1.  公司、行號只要申請設立登記，均須向健保署成立健保投保
單位，並為負責人及員工辦理健保投保手續。

2. 員工到職時(含試用期-勞資雙方已具有僱用關係)，雇主應自

到職日為其辦理健保投保，受僱者之投保金額以約定薪資所

得為計算。

3. 投保單位若有僱用計時人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均視同專任

員工，雇主應為其投保健保

(1) 每個工作日到工（不論每日工作時數若干）。

(2) 非每個工作日到工，但每週工作時數達12小時。

22

加保相關規定 3-2

一類單位及被保險人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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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時具有兩種以上工作者，應以主要工作之身分參加全民健康保
險，主要工作之認定，應以被保險人日常實際從事有酬工作時
間之長短為認定標準，如工作時長短相同時，以收入多寡認定。
(細則§17) 

5. 具有被保險人資格者，不得以眷屬身分投保。(§11)

6. 僱用勞保退休人員(繼續留任、二度就業)或具有工、農、漁會會
員身分或榮民身分者，仍須以員工身分辦理健保投保。

7.  保險對象原有之投保資格尚未喪失，其從事短期性工作未逾3個

月者，得以原投保資格繼續投保。(細則§20) 

8.  不論員工或眷屬-具有補助身分者仍須依適法身分持續投保，保
險費可由補助單位按比例補助。

加保相關規定 3-3
一類單位及被保險人 ~注意事項



填寫投保(轉入)申報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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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到職時，請確認其是否有「無職業之眷屬」需依附投保。倘員工

加保手續完成後，另補辦眷屬加保者，務必確認眷屬「未在保日期」，

轉入日視情況填「員工到職日」或「前一單位轉出日」以銜接加保。

➢ 得依附之眷屬身分不含姻親(岳父母、公婆)及旁系血親

➢ 若為繼父母或繼子女須有法院公證或戶籍登記認養事實

➢ 符合受監護宣告者(P)需由法院判定及戶政登記

⚫ 請依規定正確申報親屬身分，誤辦依附加保者-若經發現將通知追溯轉出改以適法身分
投保及計費。

⚫ 眷屬若未銜接加保產生之中斷區間，本署北區業務組將逕辦追溯以眷屬身分加保於該員
工名下(請每月核對帳單明細)。

⚫ 眷屬如未及時依附加保，員工離職後仍可向原單位申請，追溯辦理在職期間其眷屬依附
加保(期間應繳之自付額請交予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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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到職及眷屬加保-填表範例

務必加蓋
公司大小章

1.稱謂代號必填
2.成年(18歲)卑親
屬加保原因必填

3.加保日期必填

投保單位代號正確填寫



退保（轉出）相關規定 3-4

➢ 員工離職或眷屬轉換單位，原因別請勾選【轉出】

⚫ 投保單位應於保險對象合於退保(轉出)原因發生之日起3日內向保
險人辦理退保(轉出)手續(§15) 。

⚫ 雇主不得任意轉出--除非已於他單位以員工或雇主身分加保、變
更負責人或單位停(歇)業。

➢ 以下之事由須辦理【退保】，原因別請勾選【不具健保

資格】(細則§34)

⚫ 死亡(M)

⚫ 失蹤滿6個月者(E)

⚫ 喪失全民健康保險法第8、9條資格(U)

(U情況：出國逾2年戶籍遷出者、外籍人士居留效期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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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退保(轉出)申報表-注意事項

➢ 辦理人員轉出，務必正確填寫【原因】(請參考P26
內容填寫退保或轉出之事由)及【日期】欄位，以
便據以正確辦理，避免計費錯誤。

➢ 申報轉出日為當月最後一工作日或已領全月薪資者，
均核定次月1日生效，仍應繳納全月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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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勞、健保網頁辦理員工離職或眷屬轉出時，請務必選擇【轉出】，
切勿辦理【退保(僅死亡、失蹤、喪失健保資格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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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離職及眷屬轉出退保-填表範例

務必加蓋
公司大小章

注意: 轉出與退保不同
離職、眷屬轉換單位是【轉出】
死亡及不具健保資格是【退保】



復保及除籍退保相關規定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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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憲法法庭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憲判字第十九號判決，保險對象不
得依原規定辦理停保。

➢ 全民健康保險為強制性之社會保險，自 1 13 年 1 2 月 2 3 日 (含) 起，不論身分、
不論居住國內外、是否就醫，只要符合投保資格即有持續投保及繳納保險費之義務
(出國期間持續繳納保險費並享有健保醫療給付)。

自113年12月23日起廢止【停保】

出國超過6個月

1. 113.12.22前出國停保者，未入境停保持續生效；
停保超過6個月入境，自入境日辦理復保

2. 113.12.23起，出國不再辦理停保(不論身分或是
人在國外)

失蹤
1. 廢止失蹤辦理停保

2. 失蹤滿6個月之日起應予退保



復保及除籍退保相關規定 3-6

➢ 具有戶籍即應持續加保及繳納保費；戶籍遷出國外者不具健保

資格，無需加健保及繳費。

➢ 出國期間超過2年，經戶政機關將其戶籍遷出國外者，自【戶籍
遷出日】起即不具有加保資格，已加保者自戶籍遷出日退保。

➢ 戶籍遷出國外之民眾返國時，應先向戶政機關辦妥恢復戶籍登
記，才能重新辦理【加保】手續。

1.退保後2年內返國設籍➔【設籍日】加保

2.退保逾2年返國設籍➔【設籍日滿6個月之日】加保;但受僱者
自【受僱日】起加保

3.未依規定參加本保險者，應追溯自合於投保條件之日起補辦投
保及補繳保費。

30

◆ 取消停保-出國者該如何辦理參加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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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屬回國復保-填表範例

務必加蓋
公司大小章

請保險對象確認復保
相關規定並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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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金額相關規定 3-7
身分型態 舉證檢附資料(擇一)

➢ 所得如於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應於當年8月底前申報投保金額調整；如於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

應於次年2月底前申報，均自通知之次月一日生效(§21)。

➢ 投保金額依「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負擔金額表」辦理，請至本署全球資訊網www.nhi.gov.tw/健保服務/

投保與保費/保險費計算與繳納/一般保費計算/保險費負擔金額表下載新版使用

➢ 自115年1月1日起基本工資由28,590元調整為29,500元

➢ 110年保險費率為5.17%；113年投保單位或政府應負擔之眷屬人數(平均眷口數)由0.57人調整為0.5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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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申報投保金額應檢附舉證之文件

⚫ 詳參-本署全球資訊網/健保服務/投保與保費/投保與異動/投保金額申報與調整

組織型態 舉證檢附資料(擇一)



➢ 投保金額不得低於其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勞退)及參加其他社會保

險之投保薪資(如：勞保、職災) 。如本保險投保金額較低，投保單位

應同時通知保險人予以調整，保險人亦得逕予調整。(§21、細則§46

及§46-1)

➢ 投保勞健保之員工如有薪資調整，申報時請務必選擇【勞、就、災、

健保暨勞退合一】薪資調整表件(網路申報比照辦理)，辦理勞、健保

一併調整投保薪資。

➢ 投保單位需覈實申報，如有需要將另行通知檢送近3個月薪資資料或

相關證明文件供查核。日後若本署查得低報投保金額情形，將逕予追

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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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投保金額相關規定 3-8

⚫ 雇主及員工投保金額調整皆可透過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申報調整投
保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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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薪資調整-填表範例

務必加蓋
公司大小章



留職停薪相關規定 3-9

37

因故留職停薪(細則§19)
➢ 經徵得原投保單位同意，得以原投保金額繼續投保；被保險人應
自付之保險費，按月向其投保單位繳納，投保單位連同其應負擔
部分彙繳保險人。

※ 繼續投保者不需申報健保異動。

育嬰留職停薪(細則§19)
➢ 被保險人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並繼續於原
投保單位投保者，應向健保署申請，並以原投保金額等級投保；
被保險人自當月起應自行繳納保險費，帳單按月由保險人依規定
(細§49)寄發。

※育嬰期間不能調薪(法定基本工資調整除外)，單位負擔由政府補
助，自付額另行開單寄給被保險人自行繳納。



育嬰留職停薪相關規定 3-10

38

➢ 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6條及健保法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的被保

險人，可以選擇繼續在原單位以原投保金額投保或辦理轉出並改以適法身分加保。

➢ 如選擇繼續在原單位投保，其相關規定如下:(請向健保署辦理申報)

1. 任職滿6個月(若經雇主同意不在此限) 。

2. 每一子女年滿3歲前可申請，申請期間不得逾2年，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依

勞動部函釋，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不予合併計算，期間至該子女滿3歲止。

➢ 依勞動部114 年9 月12 日勞動條 4 字第 1140148643 號函規定

1. 配合勞動部短期育嬰政策，自115年1月1日起施行彈性育嬰留職停薪照顧新制，

育嬰留職停薪得以「日」申請。

2. 以「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倘屬同一雇主、同一子女、「第 1 次」申請者，不

論是否請在月底，原由雇主負擔該受僱者當月全月之投保單位負擔，將由勞動部

予以補助。嗣後再以「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勞動部不再補助，即補助以 1 次

為限。

⚫ 育嬰留職停薪作業➔勞、健保請分別申報
健保署➔可透過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申報或紙本書面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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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可透過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申報育嬰留職停薪

受僱者以「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健保保險費計收作業

案例：小莉有兩個小孩(長女113 年5 月1 日出生，次女116 年5 月
10 日出生)，原受僱於A 公司於115 年7月31 日離職後，同年
8 月1 日至B 公司上班。

小莉於2 家公司受僱期間，自115 年1 月1 日起，分別向公司多次申
請以「日」為單位之育嬰留職停薪，健保保險費計收作業說明如下:

育嬰留職停薪以「日」申請，倘屬「同一雇主、同一子女、第 1 次」
由政府補助單位負擔，並開個人單繳納自付額



育嬰留職停薪-填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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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款單寄送地址、
電話手機、電子郵件信

箱必填

務必加蓋
公司大小章

1.正常期滿 -無須處理

與勞保不同表格-請分開申報

2.提前或延後復職須再次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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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基本資料變更相關規定 3-11

➢ 保險對象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居

留證統一編號變更，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填

寫「保險對象變更事項申報表」(R表)，郵寄至健保

署辦理。

⚫凡身分證遺失或基本資料變更，均可透過戶政
事務所跨機關合作一併申請健保卡，不需另向
健保署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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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基本資料變更-填表範例

請加蓋
公司大小章

請浮貼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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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申報注意事項

1. 請使用正確申報表格

2. 請填寫正確投保單位代號(9碼數字)

3. 請蓋單位及負責人圖記(印信)

4. 請自行影印1份留存

5. 辦理承保業務，如使用勞健合一之申報表-申報表(及

附件) 請備妥1式2份寄送健保署(由本署代轉交1份文

件給勞保局)。

6. 僅申報眷屬異動時，表件寄送健保署只需填寫1份。

一般注意事項

※僅單獨申報健保業務，請使用健保專用表單寄送健保署；
僅申報勞保業務，請使用勞保專用表單寄送勞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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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斷投保



中斷投保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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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投保單位申報被保險人之眷屬加保後，由本署北區業務

組每日依申報資料進行比對。

➢當眷屬加保日與員工到職日不同，或是晚於到職日且與前單位

轉出日未銜接，由健保署比對後逕予銜補中斷區間，更正加保

日及計費。

全民健康保險為強制性社會保險，自符合投保條件之

日起均須加保(不得中斷)(§1、§8)。

眷屬中斷逕補措施-為避免眷屬加保日未銜接，產生

中斷計費或申復之作業。



中斷投保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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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對象因前、後工作無法銜接，發生中斷投保，本署將開立中斷

繳款單(以地區人口計費)郵寄至目前投保單位代為轉交。

➢ 繳款單正面印有『收件人 ooo先生/女士』及『非收件人請勿拆

閱』，因有繳納期限，請投保單位務必儘早轉交收件人。

中斷投保-開單

➢ 中斷期間如有異議，可以檢附中斷異動申復表及相關證
明文件，寄回開單分區業務組辦理申復。

中斷申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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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健保費之計算及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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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保險費計算及繳納 5-1

保險費率(110年1月1日起)

一般保險費【負擔比率】

➢ 一般保費保險費率→5.17%

➢ 受僱者
自付額30%、投保單位60%、政府10%

➢ 雇主、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自付額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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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保險費計算及繳納 5-2

保險費計算公式：

➢ 受僱者
自付額：投保金額×保險費率×負擔比率× (1+眷屬人數)

53,000 × 5.17% ×30%× (1+3)=3,288元

投保單位負擔：投保金額×保險費率×負擔比率×(1+平均眷口數)

53,000 × 5.17% ×60%×(1+0.56)=2,565元

註: 113年1月1日起投保單位或政府應負擔之眷屬人數(平均眷口數)由0.57人調整為0.56人

➢ 雇主、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全額自付)
自付額：投保金額×保險費率×負擔比率×(1+眷屬人數)

53,000× 5.17% ×100%×(1+3)=10,960元

範例:本人＋4名眷屬投保金額5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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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保險費計算及繳納 5-3

➢ 眷屬之保險費，依被保險人投保金額及保險費率計算之，並由
被保險人繳納；超過3口者以3口計(健保法§18)。

➢ 健保費自付額補助對象(具補助身分者仍需依適法身分投保)
•身障補助、失業補助、長者補助等。

•由相關主管機關核定後，每月造冊送至健保署。

•如有補助資格取得或喪失之疑義，請洽核定之主管機關。

⚫ 健保費補助項目一覽表--本署全球資訊網\健保服務\投保與保費
\弱勢協助\各級政府辦理保險對象健保費補助項目一覽表。

➢ 健保費切檔日為每月10日，進行「前一月份保費」計費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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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計費-範例

一般保險費計算及繳納 5-4



一般保險費計算及繳納 5-5

52

➢ 繳費期限：帳單月次月月底 (5月帳單6月底繳費)

被保險人應自付之保險費，由投保單位負責扣、收繳，並須於次月底前，
連同投保單位應負擔部分，一併向保險人繳納，得寬限15日(§30、§35)。

➢ 未收到繳款單之通知：
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於次月底仍未收到繳款單時，應於15日內通知保險人
補寄送，其怠為通知者，視為已於次月底寄達(細§49)。

➢ 保單位補印「未逾繳納寬限期」之繳款單

➔健保署全球資訊網/網路櫃檯/保險費繳納 /「投保單位補印繳款單作業」



一般保險費計算及繳納 5-6

53

滯納金(§35)
屆寬限期仍未繳納者，自寬限期限屆至翌日起至完納前

一日止，每逾一日加徵其應納費0.1%滯納金，其上限如

下：

➢ 投保單位、扣費義務人為其應納費額之15%；保險對
象為其應納費額之5%。

➢ 前項滯納金，於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金額 (目前為100
元)以下時，免予加徵。



一般保險費計算及繳納 5-7

54

➢ 保險費及滯納金於應繳納之日起，逾30日未繳納時，

保險人得將其移送行政執行 (保險對象為150日) 。

➢ 有經濟上之困難，未能一次繳納保險費、滯納金或應

自行負擔之費用者，得依相關規定向保險人申請分期

繳納。



55

六、常見問題Ｑ＆Ａ



56

常見問題Ｑ＆Ａ 6-1

Q3: 員工到職時未辦加保，現已離職，如何補辦加保手續？

A3: 請填寫「補辦中斷投保專用申報表」(Y表)，依實際到
職日期及離職日期，補辦加、退保手續。

Q2: 員工到職時，表明自己為低收入戶，請公司不用幫他
加保健保，公司是否就可以不用幫他加保?

A2: 請員工提出鄉鎮市公所出具之有效低收入戶證明，即
可不用為其辦理健保加保。

Q1: 5人以下之小規模單位，需幫員工辦理健保加保嗎?
A1: 不論單位規模，僱用員工後即應自到職日辦理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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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Ｑ＆Ａ 6-2

Q4: 員工到職時投保金額如何申報？

A4: 受僱者：以約定薪資所得為投保金額，勞工因工作
而獲得之報酬為工資，含底薪、職務加給、伙食津
貼、交通津貼、佣金、業務(績效)獎金、全勤獎金、
加班費及非臨時起意且與工作相關之給與…等未列
項目所得。

Q5: 加班費是否要納入投保金額？

A5: 加班費屬於工資，但可自健保投保金額扣除，惟受
僱者扣除加班費後申報之健保投保金額，仍不得低
於其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勞工保險及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之投保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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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公婆可以依附媳婦加保嗎？

A7: 不行，公婆與媳婦屬姻親關係，依法不可依附媳婦加

保。

Q8: 眷屬加保是否會增加公司的負擔？
A8:  不會，眷屬加保只增加員工本身自付部分，不會增

加公司負擔。

常見問題Ｑ＆Ａ 6-3

Q6: 父母親原依附我的哥哥加保，可以改依附我加保嗎
A6: 眷屬可以自申報日起轉換依附對象，但不能追溯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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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 已有減免資格，需向健保署辦理手續嗎？

A9: 民眾只需向主管機關申請「減免補助」，資格是由主管
機關核定並通知健保署及撥付健保費。符合資格者仍須
辦理健保投保；已加保者不需向健保署辦理任何手續，
由政府補助相關身分保費。

Q10: 繳款單不見了或未收到，如何申請補單？

A10:1. 可至【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系統】下載
2.【投保單位申請電子繳款單及明細表】補寄或下載
3. 自行於本署官網列印繳款單 (僅限當月且未逾期帳單)
(https://edesk.nhi.gov.tw/u29web/u29303)
4. 個人繳款單至本署健保快易通APP或個人健保資料網
路服務作業下載

5. 電話語音補寄請撥打0800-030-598 或02-4128678

常見問題Ｑ＆Ａ 6-4

https://edesk.nhi.gov.tw/u29web/u29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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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申請綜合所得稅健保費繳納證明如何取得? 

A11: 1.由扣繳單位開立。

2.於5月申報綜合所得稅期間，以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至國稅局綜合所
得稅結算申報軟體自行下載。

3.以自然人憑證或已註冊的健保卡，進入健保署全球資訊網，點選「網
路櫃檯」/「承保網路櫃檯」/「一般民眾」/「個人健保資料網路服
務作業」/「各類證明申請及列印作業」/「保險費證明線上列印作
業」，進行查詢或下載。

4.在「健保行動快易通APP」內點選「健保櫃檯／健保費繳納/保費繳
納證明」，申請將「保費繳納證明」寄送指定的電子郵件信箱。

5.使用自然人憑證，在統一超商之多媒體資訊工作站，查詢或下載。

6.攜帶個人身分證正本及已註冊之健保卡至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
加保的鄉(鎮、市、區)公所、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或聯絡辦公室查詢
申請。

7.補充保險費扣費證明，請向各扣繳單位申請。

常見問題Ｑ＆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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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承保業務相關問題如何查詢？

A12:搜尋【健保署】進入首頁/健保服務/點選相關連結

即可。

常見問題Ｑ＆Ａ 6-6

https://www.nhi.gov.tw/
https://www.nhi.gov.tw/ch/np-24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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